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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附加境内紧急救援保险条款 
 

总  则 

第一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可附加于各种人身保险合同（以下

简称“主保险合同”）。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

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，均为本附加

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。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

书面形式。 

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，则以本附

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。本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，以主保险合

同的条款规定为准。 

第二条  凡常住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包括香港、澳

门、中国台湾）的身体健康的自然人，均可成为本保险的被保险

人。 

第三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

力的被保险人本人、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。 

 

保险责任 

第四条  在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发生主保

险合同项下意外伤害事故，可通过保险人提供的 24小时救援电话

联系保险人授权的救援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救援机构”），该救援机

构将向被保险人提供下列救援服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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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4小时中英文医疗救援电话 

救援机构在接到被保险人的援救呼叫后，根据需要通过电话

为其提供基本的现场医疗救援常识和心理支持。 

（二）协助报案及联络被保险人家属 

救援机构根据事件状况和被保险人的要求，在第一时间协助

被保险人向相关机构报案，并根据被保险人要求联络被保险人家

属，跟进事件处理的进展；为家属提供基本医疗信息和心理支持。 

（三）协助安排急救车辆、推荐就近医院 

救援机构协助被保险人安排急救车辆，向被保险人提供就近

医院信息。 

（四）院前医疗急救指导 

救援机构根据事件状况和被保险人的要求安排专业的授权医

生通过电话在第一时间指导现场医疗急救。 

（五）评估、推荐合适的医院 

救援机构在评估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后，筛选适合被保险人

具体伤病状况且距离适宜的医院，给予被保险人建议。 

（六）协助就医 

救援机构根据需要，与相关网络医院建立联系，协助被保险

人顺利就医。 

（七）住院医疗费用的担保或垫付 

经救援机构授权医生判定，对于属于主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并

确有需要的住院医疗费用，救援机构最迟在被保险人住院后的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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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内向医院提供不高于保险单载明限额的担保或垫付。 

（八）治疗过程跟踪和评估 

救援机构根据需要，安排授权医生与被保险人的主治医师直

接沟通，向被保险人或其家属或保险人提供一次治疗过程的口头

评估。 

（九）转运风险咨询 

救援机构根据被保险人具体情况和需求，安排专业医生结合

相关医院综合状况为被保险人做出是否转运、如何转运的咨询建

议。 

 

责任免除 

第五条  下列情况下发生的或下列原因导致的事故，保险人

不承担赔偿责任： 

（一）被保险人违背医嘱而执意进行旅行； 

（二）由于购买或修复心脏起搏器、义肢、视力辅助工具而

引致的费用； 

（三）一般性体检、预防性治疗、针灸治疗、接种疫苗、按

摩、火山泥浴服务的费用； 

（四）由于服用酒精、毒品、麻醉剂、镇静剂、安眠药或其

它麻醉性物品所导致的精神疾病或意识不清所引发的意外伤害事

故； 

（五）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及诊疗项目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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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自费药品和项目、护理和保安费用； 

（六）战争、内战、军事行动、罢工、暴乱、武装叛乱、恐

怖主义行为、核爆炸、核辐射或核污染； 

（七）投保人的故意行为； 

（八）因被保险人未能、疏于或怠于保持与救援机构的顺畅

沟通； 

（九）因非救援公司原因导致的电话、互联网、电网等电力、

通信、通讯服务中断或无法正常运转等不可归因于救援公司的事

由。 

第六条  主保险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同样适用于本附加保

险合同。 

 

保险期间 

第七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

定，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。 

 

地域范围 

第八条  本保险承保的地域范围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。 

 

担保或垫付限额和免赔额 

第九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住院医疗费用担保或垫付限额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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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。 

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可以协商确定特定数额的担保或垫

付免赔额，保险人仅对超出该免赔额部分的住院医疗费用金额提

供担保或垫付。 

 

保险人权利与义务 

第十条 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服务请求后，应当及时作出

答复；情形复杂的，保险人将在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基本材

料收集齐全后，尽快做出核定。 

第十一条  任何情况下的最终决定将由救援公司授权的专业

医生做出，专业医生有权拒绝不符合服务条件，或不利于被保险

人健康状况和安全的请求。 

 

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义务 

第十二条  被保险人在接受服务过程中，有配合救援机构获

取服务所必需的各种信息和资料的义务。若被保险人不能配合救

援机构的合理要求，或提供的信息及资料不尽真实、准确或完整

时，保险人对服务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 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被保险人应通过保险人提供的

紧急呼叫中心联系保险人的授权救援机构，并且应在救援机构的

安排下就医。在异常紧急情况下，被保险人本人因身体状况须急

救而暂时无法与救援机构取得联系的，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24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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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内通知保险人及救援机构。 

第十四条  被保险人应允许保险人对保险事故的原因、经过、

损失程度进行合理的调查，如实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

故的性质、原因、损失程度等有关的信息和文件，并在需要的情

况下授权或允许其主治医生回答保险人、救援机构、授权医生所

要求提供的信息。被保险人不履行前述义务导致的保险人无法核

定的损失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 

释  义 

第十五条   

【保险人】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。 

【恐怖主义行为】指任何人或团体因政治、宗教、意识形态

或类似目的，通过武力、暴力威胁表示或其它方式，意图影响政

府、公众或令其恐慌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或以任何方式控制、阻止

或压制所引致损害的行为。 


